[bookmark: _Hlk160718916]合肥兴泰商业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太湖路北、徽州大道东）青年小区18号楼102室租赁项目询价公告

一、项目概况 
（一）坐落位置：（太湖路北、徽州大道东）青年小区18号楼102室。
[bookmark: _GoBack]（二）规划用途：商业服务。
（三）建筑面积：12平方米。
（四）租赁价格：年租金5040元。
（五）租期：租期三年，租期内租金价格无递增，无免租金装修期。
（六）其他：
1.项目房屋权属情况：该项目房屋有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房屋无权属纠纷，委托方将提供该处项目房屋的权属证明或租赁证明，方便承租人办理相关证件。
2.项目房屋遗留杂物等，须由承租人自行清理并承担全部费用。
3.项目房屋以现状交付，意向承租人须现场踏勘确认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结构、室内上下水、租赁面积等情况。
4.承租人使用上述房屋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如由此造成承租人不能按预想的方案使用房屋并导致租赁合同不能履约的，责任由承租人承担。
二、资格条件 
（一）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二）凡是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成为本项目成交人。
三、评审方法和标准 
最高价中标法，同等价格下，原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
四、报价要求
一次性报价。
五、支付方式 
承租人在接收房屋前需缴纳三个月房屋租金及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房屋租金。）
六、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及相关事宜 
响应文件应密封完整按以下时间和地点提交。
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1月24日10:00。
地点：合肥市庐阳区九狮桥街45号附属南楼五楼。
七、联系方式 
询价单位联系人：左经理，联系电话：0551-62623556
八、响应文件编制要求
（一）报价函（见附件1）
（二）自然人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三）单位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有委托代理人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合肥兴泰商业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7日

响应单位盖章（签字）：



附件1：
报  价  函

合肥兴泰商业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关于（太湖路北、徽州大道东）青年小区18号楼102室租赁项目的询价公告，我个人（单位）已认真研究，决定响应如下：
1.我们愿按响应文件的格式要求提交全部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我方同意在本项目询价文件中规定的开标日起的有效期内遵守本响应文件中的承诺且在此期限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3.一旦成交,我方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合同，否则，贵方有权取消我方成交资格。
4.签订合同后，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自然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一次性报价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
（平方米）
	年租金
（元）

	1
	（太湖路北、徽州大道东）青年小区18号楼102室租赁项目
	12
	5040





响应单位（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